
正確積分證明範本如下： 

1. 教育訓練證明應符合【行政課程 1學分、專業課程 3學分】 

2. 查詢網站「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 

（https://cec.mohw.gov.tw/EduLogin2.aspx） 

(1) 查詢路徑： 

「查詢→上課紀錄→課程時間→自訂→(選取推估上課的區時間)」 

(2) 產出學分證明路徑： 

「查詢→上課紀錄→課程時間→自訂(起迄時間選取上課當日)→查詢→匯出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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